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1 -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渝北区文明治丧补贴方案的通知

渝北府办发〔2018〕3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各国有公司，

有关单位：

《渝北区文明治丧补贴方案》已经区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

2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1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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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北区文明治丧补贴方案

为切实改善民生，减轻群众丧葬负担，引导群众摈弃丧葬陋

习，改变搭棚治丧扰民现象，促进殡葬改革工作取得实效，进一

步提升渝北文明形象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补贴范围

居住在渝北辖区范围（不含两江新区直管区 8 个街道）内，

死亡后到本区合法殡仪服务机构开展治丧的渝北籍居民和在本

区办理了暂住登记或居住证的非渝北籍居民，以及死亡后在区外

合法殡仪服务机构开展治丧的渝北籍居民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对到本区合法殡仪服务机构开展治丧的居民，免除 3 天 100

㎡（含）以内的厅堂费。若使用厅堂超出 100 ㎡或治丧时间超出

3 天的，则超出面积和治丧时间产生的费用由居民自行承担（按

照区发改委核定的该厅堂价格平均单价计算）。治丧完毕后，由

区财政对实施了免除厅堂费的合法殡仪服务机构按照每例不超

过 1500 元的标准进行补贴。居民在区外合法殡仪服务机构开展

治丧的，凭相关凭证给予不超过 1500 元的治丧补贴。

三、补贴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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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区内治丧补贴程序

1. 提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居民死亡后，丧事承办人（指死

者的亲属或委托人）应向死者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社区提出申

请，填写《渝北区文明治丧厅堂费补贴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

请表》）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死者身份证、户口本；属非渝北籍的，须提供暂住登

记凭证或居住证（由派出所出具）。

（2）丧事承办人身份证。

以上材料和《申请表》一式三份，提供原件查验并提交复印

件。社区、殡仪服务机构、区民政局各一份。

社区受理申请时，将丧事承办人填写的《申请表》内容与其

提交的身份证件、死者户籍证明原件进行核对，核对无误后将原

件退还给丧事承办人，并针对丧事承办人提出的文明治丧申请在

《申请表》上签署意见和盖章。

2. 文明治丧。丧事承办人凭《申请表》在合法殡仪服务机

构按需求自主选择治丧服务，治丧结束后，由服务机构在《申请

表》上填写相关服务内容和收费情况并加盖公章，并在丧事承办

人结算费用时直接给予相关费用免除。

3. 汇总报送。各合法殡仪服务机构，在每季度结束后 5 个

工作日内将上季度的免除治丧厅堂费进行汇总，填写《渝北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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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治丧厅堂费补贴汇总表》，连同《申请表》以及丧事承办人所

提交的相关材料报送至区民政局。

4. 财政拨付。区民政局于 10 个工作日完成审核汇总后转送区

财政局，区财政局审核后按程序将款项拨付至各合法殡仪服务机构。

（二）区外治丧补贴程序

1. 提出申请。渝北籍居民死亡后在区外合法殡仪服务机构

开展治丧的，治丧完成后 30 日内，丧事承办人可向死者户籍所

在地镇街提出申请。填写《渝北区文明治丧补贴申请表（区外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（区外）》）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1）死者身份证、户口本；

（2）丧事承办人身份证；

（3）合法殡仪服务机构开具的重庆市殡葬费用专用收据或

发票。

以上材料和《申请表（区外）》一式两份，提供原件查验并

提交复印件。镇街、区民政局各一份。

2. 核实发放。经镇街审查，对符合补贴条件的，按标准及

时发放补贴。

3. 汇总报送。各镇街在每季度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将上季

度发放补贴情况进行汇总，填写《渝北区文明治丧补贴汇总表（区

外）》，连同《申请表（区外）》以及丧事承办人所提交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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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报送至区民政局。

四、资金来源

文明治丧补贴所需资金由区财政纳入年度预算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镇街要运用多种形式，切实加强文

明治丧宣传引导，动员辖区群众到合法殡仪服务机构开展治丧活

动，营造文明治丧良好社会氛围。广大党员、干部要率先垂范，

发挥示范带头作用，加强对亲属、朋友和周围群众的教育引导，

及时劝阻不良治丧行为，自觉抵制陈规陋俗和封建迷信活动，倡

导文明新风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。区民政局要切实加强工作统筹，加大

政策宣传和指导力度。区财政局要将补贴款项纳入财政预算，并

按时将款项拨付至殡仪服务机构。各镇街要严格审查，及时发放

区外治丧补贴款，同时督促社区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将该项工作

纳入社区考核内容。各殡仪服务机构须提供至少两个全免厅堂费

的治丧厅堂供群众选择（按区发改委核定内容足额配置相关配套

设施），并坚持“便民、利民、惠民”原则，依据丧事承办人委

托事项提供优质服务，引导丧属文明节俭办丧事，特别是引导城

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生活困难的重点优抚对象使用 100 ㎡以

内的治丧厅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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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审核监管。各相关部门和镇街要高度重视，切实

加强补贴审核和监管，严格把关，坚决杜绝“骗补”、“套补”

等违规行为，确保该项工作规范开展。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将依法

依纪严格追究相关责任。

六、实施时间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

附件：1. 渝北区文明治丧厅堂费补贴申请表

2. 渝北区文明治丧厅堂费补贴汇总表

3. 渝北区文明治丧补贴申请表（区外）

4. 渝北区文明治丧补贴汇总表（区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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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渝北区文明治丧厅堂费补贴申请表

死者

情况

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

户籍

所在地
居住地

死亡

时间

年 月

日

死亡

原因

死亡

地点

丧事

承办人

情况

姓名 与死者关系
联系

电话

身份证

号码
住址

拟选择开展治丧机构

社区

意见
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社

区

联

系

人

姓名

联

系

电

话

身份证号

殡仪服

务机构

治丧服

务及收

费情况

治丧时间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厅堂名称

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面积 ㎡

核定价格 元

免除厅堂费 元

实收厅堂费 元

其它治丧费用 元

总治丧服务费合计 元

丧事承办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一、本表一式叁份，社区、服务机构、区民政局各一份；

二、丧事承办者到社区申请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 死者身份证、户口本；属非渝北籍的，须提供暂住登记凭证或居住证（由派出所出

具）；2. 丧事承办人身份证。

3. 以上材料提供原件查验并提交复印件三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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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渝北区文明治丧厅堂费补贴汇总表
（二 0 年 月至 月）

单位： 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序

号

死者情况 丧事承办人 免除

金额

（元）

补贴金

额（元）姓名
性

别

年

龄

身份证

号码
居住地

死亡

时间

治丧

时间

治丧

机构
姓名 与死者关系 身份证号码

联系

电话

合 计

负责人： 制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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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渝北区文明治丧补贴申请表（区外）

说明：一、本表一式两份，镇街、区民政局各一份；

二、丧事承办者到镇街申请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 死者身份证、户口本；

2．丧事承办人身份证。以上材料提供原件查验并提交复印件两份。

死者

情况

姓 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

户籍

所在地
居住地

死亡时间 年 月 日 死亡原因 死亡地点

丧事承办

人情况

姓 名 与死者关系 联系电话

身份证

号码
住址

治丧情况

治丧

机构名称

治丧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治丧服务费 元

镇街审核

意见

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补贴发

放情况

发放金额： 元 大写： 仟 佰 元

审批人： 复核人： 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

丧事承办人账户名称 账号

开户行 签名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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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渝北区文明治丧补贴汇总表（区外）
（二〇 年 月至 月）

单位： （公章） 年 月 日

序

号

死者情况 丧事承办人
补贴金额

（元）姓名
性

别

年

龄

身份证

号码
居住地

死亡

时间

治丧

时间

治丧

机构
姓名 与死者关系

身份证

号码

联系

电话

合 计

负责人： 制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